合同编号：
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开放基金课题合同书

基金课题名称：                                    

委托人(甲方)：    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受托人(乙方)：                                     

课题负责人：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地点：              重庆市南岸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等规定，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其依托企业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甲方）与     （乙方）就《……》开放基金课题的科研工作，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书。

一、课题的主要目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内容

1.课题目的（目标）
……
2.课题主要研究内容

2.1主要研究内容

（1）…….

（2）…….

…….

   2.2关键技术与难点

（1）…….

（2）…….

…….

   2.3创新点

（1）…….
（2）…….
…….

二、课题的考核指标

1.主要技术指标
……
2.主要经济指标
……
3.知识产权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及申报计划
……
4.提交的成果及形式
……
三、课题的进度安排和完成期限

  1.进度安排按季度编写
……
  2.完成期限

……
四、课题主要研究人员

	课题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称
	从 事

专 业
	为本课题

工作时间(%)
	签名

	
	
	
	
	
	
	
	

	主要研究人员

	姓  名
	性别
	年龄
	工作单位
	职称
	从 事

专 业
	为本课题

工作时间(%)
	签名

	
	
	
	
	
	
	
	

	
	
	
	
	
	
	
	

	
	
	
	
	
	
	
	

	
	
	
	
	
	
	
	


五、课题经费

1.经费安排：由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提供课题经费￥      万元（大  写：     万元整）。

课题经费构成表

	序

号
	科     目
	金额

（万元）
	说      明

	1
	研究经费
	
	

	2
	劳务费
	
	

	3
	管理费
	
	

	4
	其它相关费用
	
	

	合     计
	
	


备注：以上科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细化

2.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后，支付课题经费的30％（￥      万元）；课题研究报告验收后，支付课题经费的60％（￥     万元）；乙方将其成果在甲方处归档后，支付课题经费的10％（￥     万元）。

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次月拨付至乙方指定账户（见下表）。

	乙方单位开户行
	

	银行账号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

1.1甲方应按时、足额拨付经费给乙方。

1.2课题执行过程中，若甲方无故中止合同，所拨经费不得追回，并向乙方支付实际已发生的费用。

1.3甲方可不定期对乙方的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1.4甲方提出变更合同有关内容时，应与乙方协商并达成书面协议。

1.5甲方通过会议评审或函审方式对乙方提交的成果进行验收。

2.乙方

2.1对重要课题的阶段成果，乙方需按甲方要求提交阶段成果报告。

2.2课题执行过程中，乙方若需调整任务，应向甲方提出变更内容及其理由的申请报告，经甲方审定批准后实施。

2.3乙方因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与可行性研究内容有出入、挪用经费、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等）致使计划无法执行，而要求终止任务，应视不同情况，部分、全部退还所拨经费；甲方亦有权根据调查的情况终止研究任务。

2.4课题完成后，乙方须按合同规定向甲方提交研究报告，由甲方组织验收。乙方在通过验收后将完整的全套技术资料（包含研究报告、技术图纸、源程序代码等等）、样机（样品）、专利、论文等到甲方处归档。
2.5乙方课题推迟验收，且未主动向中心提出书面延期申请并获得批准的情况下，甲方按逾期每日1‰扣减合同经费；由于乙方原因致使课题验收不合格，视具体情况，甲方有权扣减部分合同经费。

3.成果及其形成的知识产权的归属与保护
课题所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原则上归甲方所有，但确有其它情形，可另行约定。甲乙双方应积极推广该项成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甲乙双方应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验记录、数据、图片、录像、报告等资料按照相关规定整理归档，不得散失。

成果原则上由甲方统一组织报奖。
七、其他条款
1．署名

以开放基金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发表论文时，作者须将“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放在署名单位首位。
以开放基金课题及其研究成果申请国家专利时，作者须将中心依托单位“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作为第一专利权人。
以开放基金课题及其研究成果发表的专著、利用成果开展的学术交流，均应在脚注中标明：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编号：         ）资助，英文表述为：Fund of National Engineering and Research Center for Mountainous Highways（The project No. is             ）。
若因自然灾害、社会突发事件等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甲乙双方若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当本着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提交 重庆 仲裁委员会仲裁。
本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即生效，一式 捌 份，双方各执 肆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国家山区公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甲方）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乙方）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签字）：
	联系电话：





